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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008號⾏政⻑官公告

⾏政⻑官根據澳⾨特別⾏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三條（六）項及第六條第⼀款的規定，命令
公佈⼆零零八年五⽉⼆⼗⼆⽇在澳⾨簽訂的《中華⼈⺠共和國澳⾨特別⾏政區與荷蘭王國關於
相互⿎勵和保護投資的協定》的正式中文、葡文及英文文本。

⼆零零八年八⽉九⽇發佈。

⾏政⻑官 何厚鏵

———

中華⼈⺠共和國澳⾨特別⾏政區與荷蘭王國關於相互⿎勵和保護投資的協定

經中華⼈⺠共和國中央⼈⺠政府正式授權簽訂本協定的中華⼈⺠共和國澳⾨特別⾏政區

與

荷蘭王國，

以下簡稱“締約⽅”，

願鞏固雙⽅的傳統友誼和擴⼤加強雙⽅的經濟關係，尤其有關締約⼀⽅的投資者在締約他⽅的
地區的投資；

認識到⼀項關於保護上述投資的協定將⿎勵資⾦流動及科技交流，以及締約雙⽅的經濟發展，
並望給予該等投資⼀公平、平等的待遇；

因此，達成協定如下：

第1條

為適⽤本協定：

a）“投資”⼀詞係指各種資產，主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i）動產、不動產，以及其他各種財產的物權；

（ii） 公司和合資企業中的股份、債券及各種利益所衍⽣的權利；

（iii） 對⾦錢、其他資產或任何具有經濟價值的⾏為的請求權；

（iv）知識產權、技術流程、商譽及專有技術的權利；

（v） 按公法或合同授予的權利，包括勘探、開採、提煉和開發⾃然資源的權利。

https://bo.io.gov.mo/bo/i/2008/33/aviso24.asp?printer=1#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3-1999cn


b）“投資者”⼀詞包括：

（i） 在荷蘭王國⽅⾯，係指具有荷蘭王國國籍的⾃然⼈及按照該國適⽤法律設立的法⼈；

（ii） 在澳⾨特別⾏政區⽅⾯，係指持有居⺠⾝份證的⾃然⼈及按澳⾨特別⾏政區的法律設立
的法⼈；

（iii） 對締約雙⽅⽽⾔，並非按另⼀締約⽅法律設立但由以上（i）及（ii）項所指的⾃然⼈或
法⼈控制的法⼈。

為確定b款（i）及（ii）項所述締約⽅的⾃然⼈或法⼈對非依締約⽅法律設立的法⼈是否存在
控制，須在核查現實情況後決定是否存在事實控制。上述核查須考慮⼀切相關的因素，包括：

1. 在受控投資者的財務權益，包括股權利益；

2. 對受控投資者的管理和經營有作出實質影響的能⼒；及

3. 對委任管理委員會或其他管理機構的成員有作出決定性影響的能⼒。

如對是否存在直接或間接控制置疑，主張控制的投資者須舉證。

就⾃然⼈，任何在澳⾨特別⾏政區投資時具荷蘭王國國籍且持有澳⾨特別⾏政區居⺠⾝份證的
個⼈，將不視為本協定所指的荷蘭王國的投資者。

c）“地區”⼀詞係指：

（i） 在荷蘭王國⽅⾯，係指荷蘭王國的領⼟，包括與其領海鄰接的地區，並按荷蘭王國適⽤
的法律及國際法，該等地區所組成的專屬經濟區域或⼤陸架，由荷蘭王國對之⾏使管轄權或主
權；

（ii） 在中華⼈⺠共和國澳⾨特別⾏政區⽅⾯，係指澳⾨半島、氹仔島及路環島。

第2條

締約各⽅應在其法律及規章的範圍內，藉保護締約他⽅的投資者在其地區內的投資以促進經濟
合作。凡屬⾏使法律或規章所賦予的權利者，締約各⽅須接受此等投資。

第3條

1. 締約各⽅確保對締約他⽅投資者所作的投資得到公平、平等的待遇，不得以不合理或歧視性
措施損害該等投資者的經營、管理、維持、使⽤、享有或處置。締約各⽅須給予該等投資全⾯
實質保護及保障。

2. 在任何情況下，締約各⽅給予該等投資的待遇不應低於其給予本地投資者或任何第三⽅投資
者的投資待遇，以對有關投資者較有利的為準。

3. 如締約⼀⽅基於有關設立關稅同盟、經濟同盟、貨幣同盟或同類機構的協定，或基於旨在設
立該等同盟或機構的過渡協定⽽給予第三⽅投資者特別優惠，則該締約⽅無須給予締約他⽅的
投資者該等優惠。

4. 締約各⽅須遵守其對締約他⽅投資者的投資所承擔的任何義務。

5. 如締約任⼀⽅的法律規定，⼜或締約雙⽅的現存或將來源⾃國際法的義務中包含給予締約他
⽅投資者的投資較本協定所提供的更為有利的待遇的⼀般或特別規定，則在該等規定中較有利



的部分優先於本協定。

6. 本條的規定不影響本協定第4條規定的適⽤。

第4條

在稅項、費⽤、收費及稅務減免⽅⾯，締約各⽅對在其地區內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締約他⽅的
投資者給予不低於在相同情況下其給予本地的投資者或第三⽅的投資者的待遇，以對有關投資
者較有利的為準。為此，由締約⽅基於以下原因⽽給予的任何特別稅務優惠將不被考慮：

a） 基於任何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

b） 基於其參與關稅同盟、經濟同盟或同類機構；或

c） 基於與第三⽅的互惠。

第5條

締約雙⽅應保證可轉移與投資有關的款項。轉移得以⾃由兌換的貨幣進⾏，不得對之作不適當
限制或遲延。該等轉移主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a） 利潤、利息、股息及其他經常收入；

b） ⽤於下列者的所需資⾦：

（i） 為購置原料、輔料、半製成品或製成品；

（ii） 為保證某項投資的持續性，⽤於更新資本資產；

c） 為發展某項投資所需的追加資⾦；

d） 貸款的償還⾦；

e） 知識產權使⽤費或服務費；

f ） ⾃然⼈的酬⾦；

g） 轉讓所得或投資清算；

h） 按第7條的規定所作的⽀付。

第6條

1. 締約任⼀⽅不得採取直接或間接措施剝奪締約他⽅的投資者的投資，但符合下列條件者，不
在此限：

a） 所採取的措施以公共利益為由並依正當法律程序；

b） 所採取的措施屬非歧視性或不違背採取該措施的締約⽅所承擔的承諾；

c） 所採取的措施有合理補償。該補償：

（i） 相當於受影響的投資的實際價值，且⾄少相當於緊接實施或宣佈徵收或任何同等措施的
前⼀⽇的被徵收的投資的價值；



（ii）包括直⾄付款⽇按⼀般商業利率計算的利息；

（iii） 必獲⽀付且以任何為債權⼈所接納的、可⾃由兌換的貨幣無延誤地轉移⾄由債權⼈指定
的國家或地區，從⽽使債權⼈能實際獲得有關補償。

2. 在不影響可求助於國際仲裁的情況下，投資者有權要求由促進徵收資產的締約⽅的有權限當
局覆核徵收的合法性。

第7條

締約⼀⽅的投資者在締約他⽅地區內的投資因戰爭或其他武裝衝突、⾰命、全國緊急狀態、暴
亂、叛亂或騷亂⽽遭受損失時，應獲得締約他⽅就恢復、賠償或其他⽅式的補償⽅⾯，給予不
低於締約他⽅給予其本地的投資者或第三⽅的投資者的待遇，以對有關投資者較有利的為準。

第8條

如締約⼀⽅投資者的投資已按法律、規定或政府合同規定的制度就非商業風險購有保險或藉任
何⽅式對有關投資者作出補償⽀付，則保險⼈、分保⼈或由締約⼀⽅指定的實體，按保險或任
何所給予的補償的規定，以代位取得上述投資者的權利，應獲締約他⽅承認。

第9條

1. 締約⼀⽅與在其地區內投資的締約他⽅投資者關於投資的爭端，應儘可能由雙⽅友好解決。

2. 如爭端未能在⼀合理的期間內解決，應有關投資者的要求，得將該爭端：

a） 按⼀九六五年三⽉⼗八⽇在華盛頓開放簽署的《解決國家與他國國⺠間投資爭端公約》的
規定，提交予“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以便通過仲裁和調解予以解決；

b） 按“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秘書處《管理程序補充機制規則》（《補充機制規則》）提
交予該中⼼；

c） 按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仲裁規則的規定提交予⼀臨時仲裁庭。

3. 《解決國家與他國國⺠間投資爭端公約》第25條第2款b項的規定，適⽤於在爭端發⽣之前
由締約他⽅的投資者控制的締約⼀⽅的法⼈。

4. 將爭端藉上述任⼀程序處理的決定不得有變。仲裁裁判屬終局裁判，對締約雙⽅均有約束
⼒。

5. 投資者亦得選擇將爭端提交予有權限的域內法庭。

6. 締約雙⽅無條件同意將有關投資的爭端提交予以上數款所指的選擇性爭端解決⽅式解決。

第10條

本協定的規定⾃其⽣效之⽇起亦適⽤於在該⽇期前已進⾏的投資，但不適⽤於在⽣效⽇之前發
⽣的有關投資的爭端。

第11條

締約任⼀⽅可向締約他⽅就任何關於解釋或適⽤本協定的事宜的磋商作出建議。締約他⽅應對
建議給予善意的考慮，並提供充分的機會。



第12條

1. 締約雙⽅關於解釋或適⽤本協定所產⽣的任何爭端，如雙⽅不能在⼀個合理期間內以談判解
決，應締約任⼀⽅的要求，須將該爭端提交予⼀由三名成員組成的仲裁庭；但締約雙⽅另有協
定者，不在此限。締約雙⽅各指派⼀名仲裁員，該兩名仲裁員應共同指派第三名既非荷蘭王國
國⺠亦非澳⾨特別⾏政區居⺠的仲裁員為⾸席仲裁員。

2. 如締約任⼀⽅在締約他⽅請求作出此項指派後兩個⽉內未能指派並尚未著⼿指派其仲裁員，
後者可請求國際法院院⻑作出必要的指派。

3. 如該兩名仲裁員未能⾃其被指派之⽇起兩個⽉內就選擇第三名仲裁員達成⼀致意⾒，則締約
任⼀⽅可請求國際法院院⻑作出必要的指派。

4. 在本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的情況下，如國際法院院⻑不能作出指派或其為荷蘭王國國⺠或
澳⾨特別⾏政區居⺠，則應請副院⻑作出必要的指派。如副院⻑不能履⾏上述職責或其為荷蘭
王國國⺠或澳⾨特別⾏政區居⺠，則應請該院資歷最⾼的、非為荷蘭王國國⺠或澳⾨特別⾏政
區居⺠的成員作出必要的指派。

5. 仲裁庭依循法律規定作出裁判。仲裁庭在作出裁判之前，可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階段建議締約
雙⽅友好解決爭端。如締約雙⽅同意，以上規定不妨礙爭端可按衡平原則解決。

6. 仲裁庭須制定⾃⼰的程序；但締約雙⽅另有決定者，不在此限。

7. 仲裁庭的裁判以多數票作出。該裁判屬終局裁判，對締約雙⽅均有拘束⼒。

第13條

對於荷蘭王國，本協定適⽤於王國的歐洲部分、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及阿魯巴島；但第14條第1
款所規定的通知書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14條

1. 本協定⾃締約雙⽅以書⾯通知對⽅已各⾃履⾏所要求的法律程序事宜之⽇起第⼆個⽉的⾸⽇
⽣效，有效期為⼗五年。

2. 除非締約任⼀⽅在本協定終⽌之⽇前⾄少六個⽉通知終⽌協定，否則本協定將默⽰每⼗年續
期⼀次，⽽締約各⽅保留在任何有效期屆滿前⾄少六個⽉通知終⽌本協定的權利。

3. 對於本協定終⽌⽣效⽇之前進⾏的投資，本協定上述各條⾃該終⽌之⽇起繼續有效⼗五年。

如就荷蘭王國的任何部分對本協定作獨立終⽌，則上述⼗五年的期間將適⽤於該等對本協定作
獨立終⽌的荷蘭王國的部分。

4. 荷蘭王國可就王國的任⼀部分對本協定作獨立終⽌，但不影響本條第2款規定的適⽤。

雙⽅簽字代表經正式授權簽署本協定，以資證明。

本協定於⼆零零八年五⽉⼆⼗⼆⽇在澳⾨簽訂，⼀式兩份，⽤中文、葡文、荷蘭文和英文寫
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如解釋上有分歧，以英文本為準。

———


